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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股份代號：1782）

建議修訂組織章程細則

飛思達科技控股有限公司（「本公司」）之董事（「董事」）會（「董事會」）於2019年3月15日
通過建議修訂本公司組織章程細則（「組織章程細則」）的決議案，以(i)作出反映本公司
已於2018年11月29日將其股份自聯交所GEM轉至主板上市後的相應更改；及(ii)刪除本
公司以股份溢價賬宣派股息前須尋求其股東批准的規定。

對組織章程細則的建議修訂（「建議修訂」）載列如下：

條款編號 修訂前 修訂後

1(b)
（節錄）

上市規則：

指香港聯合交易所有限公司GEM證
券上市規則（經不時修訂）；

上市規則：

指香港聯合交易所有限公司GEM證
券上市規則（經不時修訂）；

13(f) 就發行及配發不附帶任何投票權之
股份作出規定；

就發行及配發不附帶任何投票權之
股份作出規定；及

13(g) 更改其股本之面值貨幣單位；及 更改其股本之面值貨幣單位；及。

13(h) 以任何獲授權之方式及在法律規定
任何條件之限制下，削減其股票溢
價額。

以任何獲授權之方式及在法律規定
任何條件之限制下，削減其股票溢
價額。

154 在公司法及本細則的規限下，本公
司可在股東大會中宣佈任何貨幣之
股息，但任何股息均不得多於董事
會所建議的款額。

在公司法及本細則的規限下，本公
司可在股東大會中批准及宣佈任何
貨幣之股息（包括自本公司股份溢
價賬之股息），但任何股息均不得多
於董事會所建議的款額。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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155(a) 受細則第156條的規限，董事會可
不時向股東支付其鑒於本公司的財
務狀況及利潤而認為合理的中期股
息，尤其是（但在不影響上文所述
之一般效力）如於任何時間本公司
的股本劃分為不同類別，董事會可
就本公司股本賦予其持有人遞延或
非優先權利的股份或是就賦予其持
有人股息方面優先權利的股份支付
中期股息，但在董事會本著真誠行
事的情況下，因對任何附有遞延或
非優先權利的股份支付中期股息而
令享有優先權股份的持有人蒙受損
害，董事會不須承擔任何責任。

受細則第156條的規限，董事會可
不時向股東批准、宣佈及支付其鑒
於本公司的財務狀況及利潤而認為
合理的中期股息（包括自本公司股
份溢價賬之股息），尤其是（但在不
影響上文所述之一般效力）如於任
何時間本公司的股本劃分為不同類
別，董事會可就本公司股本賦予其
持有人遞延或非優先權利的股份或
是就賦予其持有人股息方面優先權
利的股份支付中期股息，但在董事
會本著真誠行事的情況下，因對任
何附有遞延或非優先權利的股份支
付中期股息而令享有優先權股份的
持有人蒙受損害，董事會不須承擔
任何責任。

155(c) 董事會可不時額外宣派及按其認為
合適的款額及日期以公司可分派資
金支付特別股息，並就本細則(a)段
董事會有關宣派及支付中期股息之
權力及責任豁免的條文在加以必要
的變通後即適用於有關任何該等特
別股息宣派及付款。

董事會可不時額外宣派及按其認為
合適的款額及日期以公司可分派資
金支付特別股息，並就本細則(a)段
董事會有關宣派及支付中期股息之
權力及責任豁免的條文在加以必要
的變通後即適用於有關任何該等特
別股息宣派及付款。

建議修訂須待本公司股東（「股東」）已定於2019年5月17日舉行的股東週年大會（「股東
週年大會」）上通過特別決議案方式批准，方為作實。除該等建議修訂外，組織章程細則
的其他條文不變。建議修訂將於股東週年大會上經股東批准後生效。

一份載有（其中包括）建議修訂進一步詳情及股東週年大會通告的通函將適時向股東寄
發。

承董事會命
飛思達科技控股有限公司
主席兼執行董事

岳勇

香港，2019年3月15日

於本公告日期，執行董事為岳勇先生、施德群先生及管海卿先生；非執行董事為梁炬東
先生；以及獨立非執行董事為張漢輝先生、林健文教授及沈奇先生。


